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刘家国

项目负责人姓名 左磊

一、企业业绩

投标人提供近 5年（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推，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的房屋建筑类主体沉降及

抗浮监测业绩（提交业绩不超过 5项，超过 5项的按证明材料顺序取前 5项）；合计  5  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工作内容

合同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规模

1
安托山自然艺术公园建设

工程项目第三方监测

深圳市福田区建

筑工务署
345.4398 第三方监测 2024.06.26 详见合同

2

光明区田寮小学改扩建(暂

定名)建设工程基坑监测和

主体沉降监测

深圳市光明区建

筑工务署
126.9838

基坑监测及主体沉

降监测
2023.12.26 详见合同

3
龙华能源生态园边坡和基

坑第三方监测

深圳市龙华深能

环保有限公司
356.90 第三方监测 2023.04.01 详见合同

4
宝龙生物药创新发展先导

区一期项目基坑监测

深圳湾宝龙生物

创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111.00924 基坑监测 2022.08.19 详见合同

5

光明高中园综合高中基坑

支护工程基坑监测及主体

沉降观测

深圳市光明区建

筑工务署
176.15552

基坑监测及主体沉

降观测
2023.06.28 详见合同

二、项目负责人业绩

投标人提供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年（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推，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的房屋建

筑类主体沉降及抗浮监测业绩（提交业绩不超过 3项，超过 3项的按证明材料顺序取前 3项）；合计  3   项。

序

号
工程名称 委托单位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工作内容

合同签订时

间（年、

月、日）

工程规模 社保时间

1
安托山自然艺术公园建设工

程项目第三方监测

深圳市福田区建

筑工务署
345.4398 第三方监测 2024.06.26 详见合同 近一年

2

光明区田寮小学改扩建(暂

定名)建设工程基坑监测和

主体沉降监测

深圳市光明区建

筑工务署
126.9838

基坑监测及主

体沉降监测
2023.12.26 详见合同 近一年

3

光明高中园综合高中基坑支

护工程基坑监测及主体沉降

观测

深圳市光明区建

筑工务署
176.15552

基坑监测及主

体沉降观测
2023.06.28 详见合同 近一年

三、项目管理团队配备

投标人提供拟派本项目监测团队一览表，包括监测人员等与建设规模相适应的管理团队。监测人员要具有

相关专业执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其他人员需满足项目监测管理需求；合计  11  人。

序号 姓名 职称专业名称 职称等级 执业资格证书
拟在本项目中从

事专业
社保时间

1 左  磊 岩土工程 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测绘工程 近一年

2 吴旭彬 岩土工程 正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测绘工程 近一年

3 乔丽平 岩土工程 正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测绘工程 近一年

4 刘  动 岩土工程 正高级工程师 注册岩土工程师 测绘工程 近一年



5 孔冷进 测绘工程 高级工程师 注册测绘工程师 测绘工程 近一年

6 胡  敏 测绘工程 工程师 注册测绘工程师 测绘工程 近一年

7 孙国峰 测绘工程 高级工程师 注册测绘工程师 测绘工程 近一年

8 谢  伟 测绘工程 高级工程师 / 测绘工程 近一年

9 范方标 测绘工程 高级工程师 / 测绘工程 近一年

10 刘  伟 测绘工程 高级工程师 / 测绘工程 近一年

11 赵超轩 测绘工程 工程师 / 测绘工程 近一年

备注：投标人应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中关键信息（包括：如项目名称、金额、日

期等相关证明文件的出示日期等关键信息）建议用红色矩形框标注出来。



一、企业业绩

1、安托山自然艺术公园建设工程项目第三方监测

















  





2、光明区田寮小学改扩建(暂定名)建设工程基坑监测和主体沉降监测



















3、龙华能源生态园边坡和基坑第三方监测



 













4、宝龙生物药创新发展先导区一期项目基坑监测











5、光明高中园综合高中基坑支护工程基坑监测及主体沉降观测















二、项目负责人业绩

1、安托山自然艺术公园建设工程项目第三方监测

















  







2、光明区田寮小学改扩建(暂定名)建设工程基坑监测和主体沉降监测





















3、光明高中园综合高中基坑支护工程基坑监测及主体沉降观测

















三、项目管理团队配备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定性评审要素设置规则》的通知（深建市场〔2016〕5号），本项目资信要素不评审，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资信要素证明材料。招标文件中涉及资信评审内容均不适用本项目。要求各投标人在编制资信标时将资信标中的所有内容同时放入业绩文件中，单独生成业绩文件，在资审结果公示时，一并公示所有投标人提供的资信证明资料（资信标中业绩内容和顺序与业绩文件中不一致的，以业绩文件为准）。

